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本门课程的学习内容与目的 

本门课程包括两大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有关土木工程中荷载（或广义的“作用”）的问题，包括重力、土压力作用、水

的作用、风作用、地震作用和其他作用（如温度作用、变形作用、撞击作用、爆炸作用等）。

通过学习可以了解荷载的各种分类形式，熟悉荷载取值的背景内容，从而正确掌握工程结构

设计需要考虑的各种荷载的取值方法。 

第二部分是有关结构设计方法的问题，在学习理解了荷载与结构抗力的数理统计和概率

可靠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熟悉掌握工程结构的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与作用效应组合的有

关内容，达到使这些理论应用在结构设计中，做到安全、可靠、有效的目的，也为学习各种

土木工程结构设计类的专业课程，如钢结构、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桥梁工程结构等，在

设计基本理论方面奠定一定的基础。 

确定荷载取值是工程结构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设计一个工程必须慎重考虑的重要

问题，不少工程事故也证明了这一点。结构设计时，荷载如何合理正确取值计算，应该考虑

哪些不同类型的荷载，以及各种作用效应如何组合计算，这些方面的问题将直接关联到结构

工作时的安全性，这些知识是一名结构工程师应掌握具备的基本专业知识。 



本门课程内容涉及多本国家标准和规范（见参考文献目录），近几年不少规范相继更新，

学习中必要时需配备这些最新规范以便学习和查阅。 

第二节  结构上的作用与作用效应 

一、作用的定义 

在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4153—2008）中，将作用定义为：施

加在结构上的集中力或分布力（直接作用，也称为荷载）和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

原因（间接作用）。 

直接作用以力的形式作用于结构上时，习惯上称为荷载，例如由于地球引力而作用在结

构上的结构自重，人群、家具、设备、车辆等重力，以及雪压力、土压力、水压力等。间接

作用以变形的形式作用于结构上，例如地基变形、混凝土收缩徐变、温度变化、焊接变形、

地震作用等。 

结构上的作用虽然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种不同性质的作用，但它们产生的结果是

一样的，它们会使结构或构件产生作用效应，即引起结构或结构构件产生内力、应力、位移、

应变、裂缝等反应。 

有不少工程人员习惯上将结构上的各种作用统称为荷载，但对于间接作用，如温度变化、

材料的收缩和徐变、地基变形、焊接变形、地震作用，也称之为“荷载”并不恰当，但为了使用

和交流的方便，延续习惯也常常将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均称为“荷载”，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作



用”看作广义的荷载。 

二、作用的分类 

结构上的作用可按下列性质分类： 

（一）按随时间的变化分类 

1. 永久作用 

永久作用是在设计所考虑的时期内始终存在且其量值变化与平均值相比可以忽略不计的

作用，或其变化是单调的并趋于某个限值的作用。如：结构自重，土压力，水位不变的水压

力，预加应力，地基变形，混凝土收缩，钢材焊接变形，引起结构外加变形或约束变形的各

种施工因素。 

2. 可变作用 

可变作用是在设计使用年限内其量值随时间变化，且其变化与平均值相比不可忽略不计

的作用。如：使用时人员、物件等楼面活荷载、屋面活荷载和积灰荷载、安装荷载，车辆荷

载，吊车荷载，风荷载，雪荷载，冰荷载，地震作用，水位变化的水压力，扬压力，波浪力，

温度变化等。 

3. 偶然作用 

偶然作用是在设计使用年限内不一定出现，而一旦出现其量值很大，且持续期很短的作



用。如：撞击力，爆炸力，地震作用，龙卷风，火灾，罕遇洪水作用。 

（二）按随空间的变化分类 

1. 固定作用 

固定作用是在结构上具有固定空间分布的作用，当固定作用在结构某一点上的大小和方

向确定后，该作用在整个结构上的作用即得以确定。如：结构自重、结构上固定的设备自重等。 

2. 自由作用 

自由作用是在结构上给定的范围内具有任意空间分布的作用。如：车辆荷载、吊车荷载

等。对于自由荷载，设计时要考虑它对结构引起最不利效应时的分布位置及量值。 

（三）按结构的反应特点分类 

1. 静态作用 

静态作用是使结构产生的加速度可以忽略不计的作用。 

如：结构的自重、雪荷载、楼面人群荷载等。 

2. 动态作用 

动态作用是使结构产生的加速度不可忽略不计的作用。 

如：地震作用，爆炸力，撞击力，设备的振动或冲击荷载，吊车荷载，以一定的速度通

过桥梁的汽车、火车荷载，引起结构振动的风荷载等。 



这类作用具有突然作用或突然消失的特点，会产生动力效应，动荷载对结构产生的荷载

效应（例如内力）要比同样大小的静荷载大，对结构是不利的。在工程中，简便的计算通常

将动荷载乘以规定的动力系数后，再按静荷载计算。但对于地震或风振等动态作用，则必须

按结构动力学或风工程学等方法进行分析。 

三、作用效应 

作用效应：由作用引起的结构或结构构件的反应，在结构内产生的内力（如轴力、弯矩、

剪力、扭矩等）和变形（如挠度、转角、裂缝等），被称为“作用效应”，通常用 S 表示。当作

用为直接作用（荷载）时，其效应也被称为“荷载效应”。荷载 Q 与荷载效应之间，一般近似

按线性关系考虑： 

S CQ                                                     （1-1） 

式中，常数 C 为荷载效应系数。例如，均布荷载 q 作用在简支梁上，最大弯矩为 82M=ql / ，

M 就是荷载效应， 82l / 就是荷载效应系数， l 为梁的计算跨度。 

第三节  结构设计方法 

工程结构设计理论经历了从弹性理论到极限状态理论的转变，设计方法经历了从定值法

到概率法的发展。我国的工程结构设计方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 容许应力设计法 



早期大多数国家采用以弹性理论为基础的容许应力设计方法。它规定构件在使用荷载作

用下截面上的最大应力不应超过材料的容许应力，如下式： 

[ ] ≤                                                     （1-2） 

式中   —— 构件在使用荷载作用下截面上的最大应力； 

[ ] —— 材料的容许应力，为极限强度与安全系数的比值。 

该设计计算方法简单，但没有考虑材料塑性性质；对使用期间荷载的取值凭经验，安全

系数 K 的取值也凭经验，取值确定缺乏科学根据；把影响结构可靠的各种因素（荷载的变异、

施工的缺陷、计算公式的误差等）统统归结在反映材料性质的容许应力上。实践证明，这种

设计方法与结构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现在绝大多数国家规范已经不再采用。 

2. 破损阶段设计法 

考虑了材料的塑性性质，规定在使用荷载作用下截面上的最大内力 M要满足要求，如下式： 

uM M / K≤                                        （1-3） 

式中  uM —— 构件最终破坏时的承载能力； 

K—— 安全系数，用来考虑影响结构安全的所有因素。 

破损阶段理论以承载能力值（如 Mu）为依据，其计算值是否正确可由实验检验，但仍存

在一些缺点，安全系数 K 的取值仍须经验确定，荷载 q 的取值仍然是经验值，只考虑了承载

力问题，没有考虑正常使用时能否满足变形裂缝等要求。  



3. 极限状态设计法 

极限状态的主要概念是明确结构或构件进入某种状态后就丧失其原有功能，这种状态被

称为极限状态。结构的极限状态分为承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既考虑了承载力

问题，也考虑了正常使用时满足变形裂缝的控制要求，在安全度的表达上有单一系数和多系

数两种，考虑了荷载变异、材料性能变异以及工作条件的不同。在部分荷载和材料性能的取

值上，按统计方法分析和经验进行确定。 

前三种方法都没有把影响结构可靠度的因素作为随机变量来考虑，而是看作定值，各系

数的取值上，不是采用概率法确定，因此属于定值设计法。 

4. 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 

以概率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将作用效应和影响结构抗力的主要

因素作为随机变量，根据统计分析确定可靠概率（或可靠指标）来度量结构可靠性，其特点

是有明确的、用概率尺度表达的结构可靠度的定义，通过预先规定的可靠指标值，使结构各

构件间，以及不同材料组成的结构之间有较为一致的可靠度水平，比容许应力设计法和破损

阶段设计法考虑的问题更全面。       

这种方法按其精确程度可分为三个水准： 

水准Ⅰ—— 半概率法。对荷载效应和结构抗力的基本变量部分地进行数理统计法分析，并

与工程经验结合，引入某些经验系数，所以还不能定量地估计结构的可靠性，因此是一种半

概率半经验的设计法。 



水准Ⅱ—— 近似概率法，又称“一次二阶距法”。该方法以结构的失效概率或可靠指标来度

量结构可靠性，并建立了结构可靠度与结构极限状态方程之间的数学关系，在计算可靠指标

时考虑了基本变量的概率分布类型并采用了线性化的近似处理，在截面设计时一般采用分项

系数的实用设计表达式。我国《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4153—2008）采用了这

种近似概率法，且在此基础上颁布了各种结构设计的规范。 

水准Ⅲ—— 全概率法。这是完全基于概率论的结构设计方法，要求对整个结构采用精确的

概率分析，求得结构最优失效概率作为可靠度的直接度量。这种方法无论在基础数据的统计

方面还是在可靠度计算理论方面都很不成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探索，因此目前这种方法还

未得到广泛应用。 

思考题与习题 

1. 什么是工程结构上的作用与作用效应？ 

2. 作用有哪些类型？特点是什么？ 

3. 永久作用与可变作用、偶然作用的定义是什么？各主要指哪些作用？ 

4. 相比其他设计方法，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